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天然水域垂钓行为管理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决策部署，切实养护水生生物资源、修复天然水域生态环境，规范休闲垂钓活动秩序，保障渔业生产安全与水域公共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》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》及湖南省、益阳市禁捕管理相关规定，现就我县天然水域垂钓行为规范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全域禁钓水域范围
全县下列水域永久禁止一切垂钓、捕捞行为：
1.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（一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二水厂取水口下游100米资江水域、桃花江入资江口上溯250米至第一桥梁下水域）；
2.资水干流水利水电工程、拦水坝、闸站等水工程安全保护范围；
3.法律法规明确划定的其他禁止垂钓水域；
禁钓水域内任何时段严禁任何形式的休闲、生产性垂钓活动。
二、合法合规垂钓行为准则
除上述禁钓区域外，全县其他天然水域仅允许合规休闲性垂钓，并严格遵守以下要求：
（一）严禁使用国家和我省公布的禁用钓具、钓法垂钓；
（二）严禁一人多杆、一线多钩、多线多钩垂钓（提倡一人一杆、一线一钩；允许一人两杆，一线双钩；禁止“一人三杆、一线三钩”及以上的垂钓行为）；
（三）严禁使用视频辅助装置、探鱼设备垂钓；
（四）严禁使用船艇、排筏等水上漂浮物进行垂钓；
（五）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、窝料和添加剂以及泥鳅等鱼虾类活体水生生物饵料垂钓；
（六）严禁在桥梁上垂钓；
（七）禁止垂钓国家、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，钓获保护鱼类、幼鱼必须立即无条件放生；
（八）严禁以休闲垂钓为名进行批量渔获销售、营利性捕捞。
三、法律责任与违规处置
1.在禁钓水域、禁渔期实施垂钓，或违反垂钓行为规范的，由县农业农村局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、县公安局、县水利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城管执法局、县生环分局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渔获物、违法钓具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；
2.存在锚鱼、可视垂钓、批量渔获售卖、暴力抗拒执法等情节严重情形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；
3. 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规垂钓、非法捕捞行为进行监督举报，举报线索经查实后按规定给予奖励。
四、其他管理说明
1.垂钓活动不得妨碍航道通行、防洪排涝、水利调度、供水安全及周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；
2.未成年人垂钓须由监护人全程陪同监护，全程遵守本通告管理规定；
3.此前我县发布的相关垂钓管理规定，与本通告不一致的，以本通告为准。
五、施行日期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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